
附件1

双辽市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有机肥供应商入围遴选公告

为规范双辽市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有机肥供应商入围管理工作，保障项目建设质量与进度，明确各环节工作职责、操作流程及管控标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项目实际需求，本项目由双辽市乡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作为组织者（以下简称乡建公司），特发布本公告。本项目由双辽市审计局、司法局、财政局、农业农村局、住建局、双兴集团联合组建监督小组，各单位选派业务骨干参与并明确职责分工，对采购全过程进行指导监督；双兴集团及乡建公司成立三人审核小组，确保采购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开展。

【特别提示与风险告知】

1.本次供应商入围遴选采用 “资格后审、现场报价、均价定价、按序匹配” 的特殊流程。所有潜在供应商在参与前，应已充分阅读并理解本公告全部内容；《实施细则》将由遴选组织方于现场统一发放，供应商需在领取后仔细研读，重点掌握价格形成、入围匹配及履约要求等核心规则。

2.供应商的参与行为，即视为已完全知晓、理解并自愿接受本公告及《实施细则》的全部遴选规则，同时自愿承担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

3.监督小组及审核小组的职责是确保遴选流程严格按照既定规则公开、公平、公正执行，不承担对本公告及《实施细则》内容进行解释或变更的责任。

一、项目核心信息
1.项目名称：双辽市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有机肥供应商入围遴选公告
2.采购内容：颗粒型有机肥供应，涵盖生产、包装、运输、装车全环节服务
3.需求明细：各乡镇有机肥用量及最高控制单价明确如下，作为供应商筛选及匹配的核心依据：

	序号
	乡镇村
	面积（亩）
	施撒有机肥数量（吨）
	最高控制单价（元/吨)

	1
	茂林镇6个村
	43260
	8652
	585

	2
	卧虎镇9个村
	42910
	8582
	585

	3
	服先镇4个村
	37920
	7584
	585

	4
	王奔镇6个村
	37360
	7472
	585

	5
	兴隆镇2个村、服先镇4个村
	36590
	7318
	585


二、供应商资质审核标准与流程
（一）审核主体与原则
由乡建公司牵头，联合相关业务部门组成审核小组，在监督小组全程现场监督下开展资质审核工作。审核标准统一公开，审核结果需经审核小组及监督小组共同签字确认。
（二）资质材料刚性要求
供应商需在现场审核当日，携带以下材料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公章需现场携带备用），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的直接剔除，实行“一票否决”制。本项目优先接受有机肥直接生产商参与，经销商参与需提供生产厂家针对本项目出具的唯一销售授权委托书（或代理证明）及原厂质量连带责任承诺函。授权文件应清晰表明该经销商有权在本项目中就授权产品进行参与入围遴选、现场报价和签约。
1.资质类材料：工商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明确包含肥料生产及销售）、省级及以上农业农村部门颁发的《肥料登记证》（颗粒型，与供应产品一致）；
2.质量类材料：近6个月内具备CMA资质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需涵盖全部指标及对应标准，符合NY/T525-2021标准）、对应生产批次产品合格证；检验报告需包含技术指标、限量指标及明确的数值标准，具体指标要求详见本公告第四章“（一）质量标准与检测规范”；
3.合规诚信类材料：近3年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入围遴选截止日前10日内“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截图（无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记录）；
4.履约能力类材料：供应商需提供近 3 年 1 个或多个≥5000 吨有机肥供货业绩证明（附完整合同）、近 2 年税务局盖章的财务报表（需满足资产负债率≤70%、无连续亏损要求），以及明确日均及月均生产能力的产能证明（附设备产能说明或生产记录佐证）。

5.履约保障类材料：生产设备清单、原料来源合规承诺书、应急库存证明（不低于拟供应乡镇需求量的10%）、运输团队及车辆相关证明；
6.保证金缴纳凭证及返还：保证金缴纳标准为50万元/家，凭缴纳凭证参与资质审核，未缴纳或缴纳不足的不予受理，最终入围的供应商，其缴纳的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未入围的供应商，保证金将在定标结果公示结束后 3 日内无息退回。汇款时必须在 “备注栏” 填写完整信息，格式为：厂家全称 + 联系电话。

缴纳账户信息：

户名：双辽市乡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辽市支行

账号：07441001040031234
（三）审核流程与异议处理
1.现场递交与审核：供应商需在规定的统一时间，携带资质材料原件、复印件及保证金缴纳凭证至指定地点，现场提交审核；审核小组与监督小组联合开展审核工作，当场对材料完整性、真实性、规范性进行核验，实行“即时审核、即时记录、当场确认”；
2.结果告知与报价单发放：审核完成后，审核小组当场向供应商告知结果。资料审核合格的供应商，由审核小组当场发放《报价单》；审核不合格的，当场说明理由并退还相关材料，不参与后续报价环节；
3.材料留存：审核过程中形成的《合格供应商名单》等资料，由审核小组与监督小组共同签字后留存归档；
4.异议处理：供应商对审核结果有异议的，可当场向监督小组提交书面异议申请，监督小组联合审核小组在当场予以答复。
三、现场报价组织与管控规则
资质审核工作全部完成后，由审核小组与监督小组当场组织合格供应商开展报价工作，全程在监督小组及所有合格供应商见证下进行，确保公开透明。
（一）报价文件要求
1.报价文件需使用审核小组发放的统一《报价单》填写，由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公章现场加盖），填写完成后立即密封，（资质材料已现场审核通过，报价时无需重复提交）
2.供应商需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到场提交报价文件；法定代表人无法到场的，需提供委托代理协议，代理人需携带原件到场核验。
（二）关键时间节点与执行要求
1.保证金缴纳：保证金可提前缴纳，最晚需在2026年1月11日17:00时（北京时间）前到达指定账户，以银行系统到账时间为准，由财务部负责管控，按50万元/家标准收取，以银行转账回执作为有效凭证，逾期未缴纳或缴纳不足的无法参与现场审核，视为自动放弃参与资格；
2.现场审核与报价单发放：统一时间为2026年1月12日上午9点，地点为双辽市农业农村局二楼会议室，联系人卢建，联系电话13904352548；供应商现场提交资料审核，合格者当场领取《报价单》；
3.报价文件填写与提交：合格供应商领取报价单后，在指定区域现场填写（可携带必要的计算工具），填写时间不超过5分钟，完成后立即密封提交至监督小组，

4.报价拆封与唱价：所有报价文件提交完毕后，当场进行拆封，由监督小组人员公开唱价，乡建公司负责记录报价信息，所有合格供应商共同见证，确保报价结果可追溯。

（三）现场实施细则

具体实施细则由双辽市乡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拟定，现场向各供应商发放。

四、检测验收与履约管控标准

（一）质量标准与检测规范
1.外观与感官要求：外观均匀，呈颗粒状，无结块、霉变，无恶臭及其他异常异味，充分腐熟（需提供证明），施入后无二次发酵；
2.技术指标要求：需符合下表规定，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有机肥料》NY/T525-2021标准：
	项目
	指标

	有机质的质量分数（以烘干基计）,%
	≥30

	总养分（N+P₂O5+K₂O）的质量分数（以烘干基计）,%
	≥4.0

	水分（鲜样）的质量分数，%
	≤30

	酸碱度（pH）
	5.5—8.5

	种子发芽指数（GI）,%
	≥70

	机械杂质的质量分数，%
	≤0.5


限量指标要求：需符合下表规定，且满足NY/T525-2021标准
	项目
	限量指标

	总砷（As）/mg/kg
	≤15

	总汞（Hg）/mg/kg
	≤2

	总铅（Pb）/mg/kg
	≤50

	总镉（Cd）/mg/kg
	≤3

	总铬（Cr）/mg/kg
	≤150

	粪大肠菌群数，个/g
	≤100

	蛔虫卵死亡率，%
	≥95

	氯离子的质量分数，%
	按相关规范执行

	杂草种子活性，株/kg
	按相关规范执行


检测要求：需由具备 CMA 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检验标准执行《NY/T 525-2021》及本公告上述表格指标体系。

（二）全流程验收流程
1.抽样检测：乡建公司每1000吨随机抽样一次，抽样由监理、全过程现场监督见证；
2.现场验收：建设单位、监理、施工单位、供应方在送达地共同验收，清点数量并办理接收手续；
3.样品处理：现场抽2份及以上样品（每份≥2公斤），1份四方签字密封留存（≥6个月），1份送CMA机构检验，封存、送检经监理及全过程确认；
4.样品管理：建设单位、监理、全过程咨询单位负责编号密封，监理监督规范性，检测公司按序号检测；
5.结果核对：检测结果取回后，由建设单位、监理、全过程咨询单位、施工单位、供应商当场核对；检测机构需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本公告明确的全项指标完整检测结果。
（三）检测结果处置规则
1.不合格判定原则：检测结果中，本公告表格明确的技术指标及限量指标若存在任意一项未达到对应标准要求，即判定该批次货物全部不合格；
2.不合格处置规则：① 货物未施撒的：该批次全部拒收，供应商需在3日内自行完成已供货物的回收清运，费用自行承担；② 货物已部分或全部施撒的：供应商除承担该批次货物全部价款损失外，还应对因此造成的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应委托共同认可的第三方机构对损失范围进行评估。供应商在本合同项下承担的总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违约金、赔偿金）以该供应商所中标段（乡镇）的合同总金额为上限，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供应商存在故意欺诈行为的除外；
3.违约处理：货物因任意一项指标不合格被判定为全批次不合格的，施工单位有权直接终止与该供应商的合同，依法追究其违约责任，并全额扣除其缴纳的履约保证金；
4.接替保障：由乡建公司从本次合格供应商中按报价从低到高选择接替商，承接对应乡镇供货任务以确保项目进度。接替商承接剩余供货任务的合同价格，由乡建公司根据届时市场情况与接替商协商确定，但不超过原合同价格，并报监督小组备案。
（四）包装、标识、运输及贮存要求
1.包装:采用覆膜编织袋或塑料编织袋衬聚乙烯内袋，建议使用吨包，规格按合同约定执行；
2.标识:包装袋需注明产品通用名称、商标、规格、净含量、主要原料（≥5%鲜基计）、有机质及养分含量、企业信息、批号/生产日期、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等，建议标注二维码，其余符合GB 18382规定；
3.运输贮存:采用密闭式运输方式，全程做好防撒漏、防受潮措施，确保产品在运输过程中质量不受影响；运输路线及运输时间需配合乡建公司项目进度要求。

4. 贮存要求:供应商需将有机肥贮存于干燥、通风、防雨的专用场地，严格做好防潮、防晒、防霉变措施，定期对贮存场地及产品进行检查，确保贮存期间产品质量稳定。

5. 供货要求:接到乡建公司供货通知后，需在约定时限内完成供货，确保及时响应甲方要求的供货量，保障项目施肥工作顺利推进。


